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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教发中心〔2024〕11 号

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

关于做好 2024 年五通桥教育名师（校长）
工作室成员考核的通知

各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：

根据区教育局关于《五通桥区名师工作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五教发〔2023〕1 号）和《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关于印

发五通桥教育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成员考核办法》（五教发中心

〔2023〕3 号）的通知，为充分发挥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示范引领

作用，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遵循工作

室成员动态管理原则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工作室成员进行年度考核，

根据考核结果调整工作室成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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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领导小组

组长：刘伟

副组长：李安明、敖建平、杜品洲、各工作室领衔人

成员：邓志军、李佳丽、廖桃杉、刘小榕

二、考核对象

12个工作室成员，共 185人。

三、考核时段

2024 年 1 月—12 月

四、考核内容

具体考核内容请按照《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关于印发

五通桥教育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成员考核办法》（五教发中心〔2023〕

3 号）执行。

五、考核要求

（一）工作室组织考核。工作室领衔人负责组织考核成员，采

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 (既注重参加活动的数量和态度，

又注重工作成效)，量化考核与等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考核结

果根据每位成员提供的材料和工作室活动记录按百分制评分，分

为四个等级：60 分以下为不合格，60—74 分为合格，75—89 分

为良好，90 分及以上为优秀（优秀比例不超过 35%）。

（二）工作室成员提交考核材料。工作室成员填写考核表（附

件 1），按照考核表内容顺序将履行职责的相关佐证材料归类整理、

编印目录并装订成册。所有材料不得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调整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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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考核结果报送。工作室领衔人于 2024年 12 月 30 日之

前将工作室成员考核情况统计表（附件2）报送区教师发展中心李

佳丽老师处。

附件：1.五通桥区 2024年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成员年度考核

表

2.五通桥区 2024年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成员考核情况

统计表（工作室汇总）

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

2024 年 12 月 11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办公室 2024年 12 月 11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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